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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共創共學基地借用申請表 

借用場地 
❑  敦品廳（共創基地） 

❑  勵學堂（共學空間） 借用起訖時間 

（含前置、撤場） 

自 年 月 日 時 分  

至 年 月 日 時 分  借用單位  

活動類別 

（檢附議程資料） 

❑ 校內正規課程  ❑ 校內活動  ❑ 公務參訪或訪視  ❑ 學生團體活動 

❑ 其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活動名稱  

活動內容 

請詳述辦理目的、參與對象、參與人數及預期效益等內容，亦可另附活動計畫書以補充說明。 

付費方式 

❑ 轉帳 / 匯款 

戶名：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401 專戶 

銀行：第一商業銀行（銀行代碼：007） 

分行：小港分行（分行代碼：7143） 

帳號：714300-10289 

❑ 現金（請填寫下列資訊） 

   收據抬頭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統編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借用人 
❑我已經確實詳讀「共創共學基地使用及收費管理要點」，若有違反之處，將負相關責任。 

簽名或核章：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借用人單位主管 

/指導教師簽章 
 使用人數        人  

審核結果 

❑ 同意借用，請於    年   月    日前繳交費用，總計新臺幣           元（逾期視同放棄） 

   場地使用費：                    元 / 保證金：                   元  

❑ 不同意借用  

承辦人  管理單位主管  

費用繳交確認 ❑ 已確認借用單位完成繳費（領據號碼                 ）。 

場地使用結算紀錄 

❑ 場地設備 ○無損 ○有損，損壞金額：             元；退還保證金              元。 

❑ 須補繳費用 ○逾時費用 ○保證金不足 ○其他費用，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

附表二 


